台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
竞得人：          
本中心2012年     月     日上午9时分起至2012年     月     日下午4时止，在台城镇龙华里34号台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根据你公司（个人）提交的台国土（出让）［2012］     号挂牌宗地的竞买申请文件及报价单，经公开竞价，现确认你为台国土（出让）［2012］     号位于     ，出让面积为     平方米，用途为     、宗地的竞得人，成交价为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元）。价格调节资金、契税、拍卖费及其各项费用均由受让人承担。
竞得人须于签订本《挂牌（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在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凭市国土资源局开具的缴款凭据一次性缴清全部成交地价款，成交款项汇入市财政局帐户（户名：台山市待报解地方预算收入，开户行：台山人行金库，帐号：275001）。
竞得人不按上述时间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不按上述时间缴清成交地价款的，均视为违约，本中心将没收履约保证金，取消竞得人资格，解除成交关系，同时按国家相关规定追究竞得人责任。
（其他开发条件限制和违约责任）
本成交确认书一式三份，拍卖单位二份，竞得人一份，各份同具法律效力，自双方签订之日起即生效。

台山市土地交易中心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